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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1941][bookmark: _Toc4332][bookmark: _Toc25143]


[bookmark: _Toc360105991][bookmark: _Toc2695][bookmark: _Toc2329486][bookmark: _Toc7278][bookmark: _Toc12037][bookmark: _Toc27445945][bookmark: _Toc31655][bookmark: _Toc27446127][bookmark: _Toc13966][bookmark: _Toc5213][bookmark: _Toc38289892]1  总则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5]1.0.1  为规范景区人行玻璃栈道的建设与管理，按照安全、适用、经济、美观、耐久、便于养护的原则，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景区内人行玻璃栈道的设计、施工、检测与评定、运营安全管理。
1.0.3  景区内人行玻璃栈道的设计、施工、检测与评定、运营安全管理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及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329487][bookmark: _Toc529244253][bookmark: _Toc360105992][bookmark: _Toc14924][bookmark: _Toc27446128][bookmark: _Toc27445946][bookmark: _Toc21898][bookmark: _Toc520188177][bookmark: _Toc520796132][bookmark: _Toc8155][bookmark: _Toc520188367][bookmark: _Toc5063][bookmark: _Toc2466][bookmark: _Toc15178][bookmark: _Toc518547754][bookmark: _Toc514232825][bookmark: _Toc518718733][bookmark: _Toc514230697][bookmark: _Toc38289893]
2  术语和符号
[bookmark: _Toc38289894]2.1 术语
2.1.1  人行玻璃栈道 pedestrian glass trestle
以钢化玻璃作为面层沿崖壁修建供人通行的通道，以下简称玻璃栈道。
2.1.2  舒适度评价标准 evaluation criteria of comfort
衡量行人通过玻璃栈道时由于振动引起的生理与心理方面的不适程度的标准。
2.1.3  关键固有频率 key natural frequency
与行人舒适度直接相关的玻璃栈道的竖向、侧向和扭转固有频率。
2.1.4  玻璃强度 glass strength
荷载垂直于玻璃板面，玻璃中部的断裂强度。
2.1.5  桥面玻璃 deck glass
直接承受人行荷载作为桥面使用的玻璃，包括栈道玻璃。
[bookmark: _Toc38289895]2.2 符号
2.2.1  几何参数有关符号
A ——截面面积；
2.2.2  材料性能有关符号
E ——弹性模量；
fd ——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2.2.3  作用有关符号
Qjk ——第 j 个其他可变作用的标准值；
Qlk ——基本可变作用的标准值；
Sud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Svd ——作用标准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2.2.4  计算系数及其他有关符号
K ——安全系数；
γQj ——第 j 个其他可变作用的分项系数； γQ1 ——基本可变作用的分项系数； γR ——材料强度分项系数； γ0 ——结构重要性系数； μ ——摩擦系数； ξ ——阻尼比； ρT ——周期比；δ ——模态阻尼对数衰减率； ψc ——可变作用的组合值系数； ψq ——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
[bookmark: _Toc360105993][bookmark: _Toc29472][bookmark: _Toc31358][bookmark: _Toc11604][bookmark: _Toc2940][bookmark: _Toc15882][bookmark: _Toc17107][bookmark: _Toc520188368][bookmark: _Toc2329488][bookmark: _Toc27446129][bookmark: _Toc529244254][bookmark: _Toc520796133][bookmark: _Toc27445947][bookmark: _Toc520188178][bookmark: _Toc38289896]
3  基本规定
[bookmark: _Toc360105994][bookmark: _Toc23624][bookmark: _Toc2732][bookmark: _Toc22636][bookmark: _Toc3574][bookmark: _Toc16612][bookmark: _Toc24091][bookmark: _Toc17418][bookmark: _Toc38289897]3.1  混凝土、钢筋及预应力筋
[bookmark: _Toc360105995][bookmark: _Toc21429][bookmark: _Toc23808][bookmark: _Toc28784][bookmark: _Toc18568][bookmark: _Toc26347][bookmark: _Toc21507][bookmark: _Toc155]3.1.1  混凝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受力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钢筋混凝土构件不应低于
C30，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构件不应低于 C40。
2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cd 和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ftd 应按表 3.1.1-1 计算。
表 3.1.1-1 混凝土强度设计值（MPa）
	强度种类
	
	
	
	
	强度等级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C65
	C70
	C75
	C80

	fcd
	13.8
	16.1
	18.4
	20.5
	22.4
	24.4
	26.5
	28.5
	30.5
	32.4
	34.6

	ftd
	1.39
	1.52
	1.65
	1.74
	1.83
	1.89
	1.96
	2.02
	2.07
	2.10
	2.14


 







注：计算现浇钢筋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和偏心受压构件时，截面边长或直径小于 300mm，
表中数值应乘以系数 0.8。
3 混凝土受压或受拉时的弹性模量 Ec 应按表 3.1.1-2 采用。
表 3.1.1-2 混凝土弹性模量（MPa）
	强度等级
	C30
	C35
	C40
	C45
	C50
	C55
	C60
	C65
	C70
	C75
	C80

	Ec
	3.00
×104
	3.15
×104
	3.25
×104
	3.35
×104
	3.45
×104
	3.55
×104
	3.60
×104
	3.65
×104
	3.70
×104
	3.75
×104
	3.80
×104


注：当采用引气剂及较高砂率的泵送混凝土且无实测数据时，表中C50～C80 的Ec值应乘以
折减系数0.95。
4 混凝土的剪变模量Gc可按本标准表3.1.1-2数值的0.4倍采用，混凝土的泊松比vc可采用0.2。
3.1.2  钢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中的普通钢筋宜选用 HPB300、HRB400、HRB500，并应符合《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 部分：热轧光圆钢筋》GB 1499.1、《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 1499.2 的规定。
2 普通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fsd和抗压强度设计值f′sd应按表 3.1.3 取值。
表 3.1.2 普通钢筋抗拉、抗压强度设计值（MPa）
	钢筋种类
	符号
	fsd
	f′sd
	钢筋种类
	符号
	fsd
	f′sd

	HPB300 d=6～22
	φ
	250
	250
	HRB500 d=6～50
	[image: ]
	415
	415

	HRB400 d=6～50
	[image: ]
	330
	330
	
	
	
	


注：表中d是钢筋的公称直径，单位mm。构件中配有不同种类的钢筋时，每种钢筋应采用
各自的强度设计值。
3 HPB300钢筋的弹性模量Es为2.1×105 MPa，HRB400、
HRB500钢筋的弹性模量Es为2.0×105 MPa。
3.1.3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中钢筋强度设计值及弹性模量应按《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D 62 的规定采用。
[bookmark: _Toc38289898]3.2  结构用钢材
[bookmark: _Toc360105996][bookmark: _Toc12685][bookmark: _Toc18518][bookmark: _Toc28879][bookmark: _Toc11130][bookmark: _Toc1481][bookmark: _Toc24049][bookmark: _Toc6699]3.2.1  钢材宜采用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其技术条件应符合《碳素结构钢》GB/T 700、《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 的规定。
3.2.2  其技术条件应符合《合金结构钢》GB/T 3077、《大型低合金钢铸件》JB/T 6402、《优质碳素结构钢》GB/T 699 的规定。
3.2.3  铸焊构件采用的结构用钢板应符合《优质碳素结构钢热轧厚钢板和钢带》GB/T 711、《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钢热轧厚钢板和钢带》GB/T 3274 的规定。
3.2.4  焊接材料应与主体钢材匹配，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手工焊接采用的焊条的技术条件应符合《碳钢焊条》GB/T5117、《低合金钢焊条》GB/T 5118 的规定。
2 自动焊和半自动焊采用的焊丝和焊剂的技术条件不应低于《熔化焊用钢丝》GB/T 14957、《气体保护电弧焊用碳钢、低合金钢焊丝》GB/T 8110、《碳钢药芯焊丝》GB/T 10045、《低合金钢药芯焊丝》GB/T 17493、《埋弧焊用碳钢焊丝和焊剂》GB/T5293 和《埋弧焊用低合金钢焊丝和焊剂》GB/T 12470 的规定。
注：表中厚度指计算点的钢材厚度，对轴心受拉和轴心受压构件指截面中较厚板件的厚度。
3.2.5  铸钢和锻钢的强度设计值应按表 3.3.10 的规定采用。
表 3.2.5 铸钢和锻钢的强度设计值（MPa）
	强度种类
	钢 号
	

	
	ZG230-450
ZG230-450
H
	ZG270-500
ZG270-480
H
	ZG300-
500H
	ZG31-
570
	35 号钢
	45 号钢

	抗拉、抗压和抗弯 fd
	170
	200
	220
	225
	250
	280

	抗剪 fvd
	100
	115
	125
	130
	145
	160

	铰轴紧密接触时径向受压 frd1
	85
	100
	110
	110
	125
	140

	辊轴或摇轴自由接触时径向受压 frd2
	6.5
	8.0
	9.0
	9.0
	10.0
	11.0

	销孔
	—
	—
	—
	—
	190
	210


注：1 铰轴紧密接触系指接触面为圆弧，中心角为 2×45°的接触；辊轴或摇轴自由接触系指轴与板平面的接触；
2 计算紧密接触或自由接触受压强度时，其承压面积采用轴径截面。轴与板采用不同钢种时，径向受压设计值取用其较低者。
3.2.6  钢材和铸钢的物理性能指标应按表 3.3.11 的规定采用。
表 3.2.6 钢材和铸钢的物理性指标
	弹性模量 E
（MPa）
	剪切模量 G
（MPa）
	线膨胀系数α
（1/℃）
	泊松比ν
	密度ρ
（kg /m3）

	2.06 × 105
	0.79 × 105
	12 × 10-6
	0.31
	7850


3.2.7  焊缝的强度设计值应按表 3.2.7 的规定采用。
表 3.2.7 焊缝的强度设计值（MPa）
	焊接方法和焊条型号
	构件钢材
	对接焊缝
	角焊缝

	
	牌号
	厚度
（mm）
	抗压
fcwd
	抗拉 ftdw
	抗剪
fvwd
	抗拉、抗压或抗剪 ffdw

	
	
	
	
	焊缝质量等级
	
	

	
	
	
	
	一级、二级
	三级
	
	

	自动焊、半自动焊和 E43 型焊条的手工焊
	Q235 钢
	≤16
	190
	190
	160
	110
	140

	
	
	16～40
	180
	180
	155
	105
	

	
	
	40～100
	170
	170
	145
	100
	

	自动焊、半自动焊和 E50 型焊条的手工焊
	Q345 钢
	≤16
	275
	275
	235
	160
	175

	
	
	16～40
	270
	270
	230
	155
	

	
	
	40～63
	260
	260
	220
	150
	

	
	
	63～80
	250
	250
	215
	145
	

	
	
	80～100
	245
	245
	210
	140
	

	自动焊、半自动焊和 E55 型焊条的手工焊
	Q390 钢
	≤16
	310
	310
	265
	180
	200

	
	
	16～40
	295
	295
	250
	170
	

	
	
	40～63
	280
	280
	240
	160
	

	
	
	63～100
	265
	265
	225
	150
	

	
	Q420 钢
	≤16
	335
	335
	285
	195
	200

	
	
	16～40
	320
	320
	270
	185
	

	
	
	
	
	
	
	
	

	
	
	40～63
	305
	305
	260
	175
	

	
	
	63～100
	290
	290
	245
	165
	


注：1 对接焊缝受弯时，在受压区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取 fcwd ，在受拉区的抗弯强度设计值取 ftdw ；
2 焊缝质量等级应按《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的规定确定。其中厚度小于 8mm 钢材的对接焊缝，不应采用超声波探伤确定焊缝质量等级。
	
[bookmark: _Toc38289899]3.3  玻璃
[bookmark: _Toc360106000][bookmark: _Toc12742][bookmark: _Toc4999][bookmark: _Toc28369][bookmark: _Toc13763][bookmark: _Toc14207][bookmark: _Toc2078]3.3.1  桥面玻璃宜采用钢化夹层玻璃，钢化玻璃应进行均质处理，并应符合《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 的规定。
3.3.2  钢化夹层玻璃强度设计值 fg 可按表 3.3.2 取值。
表 3.3.2 钢化玻璃强度设计值 fg（MPa）
	荷载作用类型
	厚度(mm)
	中部强度
	边缘强度
	端面强度

	短期荷载作用
	5～12
	84
	67
	59

	
	15～19
	72
	58
	51

	
	≥20
	59
	47
	42

	长期荷载作用
	5～12
	42
	34
	30

	
	15～19
	36
	29
	26

	
	≥20
	30
	24
	21


3.3.2  钢化夹层玻璃的中间层、外观、质量和性能应符合《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 的规定。
[bookmark: _Toc38289900]3.4  其他
3.4.1  铝合金材料强度、焊材的强度和弹性模量应符合《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GB 50429 的规定。
3.4.2  不锈钢材料应符合《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GB/T 3280、
《耐热钢钢板和钢带》GB/T 4238、《结构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GB/T 14975、《不锈钢棒》GB/T1220 的规定。
3.4.3   木材的强度、弹性模量应符合《木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5 的规定。
3.4.4   玻璃与主体结构可采用中性硅酮结构胶连接，应符合《硅酮建筑密封胶》GB/T 14683、《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GB/T
16776 的规定。
3.4.5  热铸锚头铸体材料应选用低熔点锌铜合金。其中，锌含量为（98±0.2）%，技术条件不应低于《锌锭》GB/T 470 的规定；铜含量为（2±0.2）%，技术条件不应低于《阴极铜》GB/T 467 的规定。
3.4.6  冷铸锚头铸体材料的配比应由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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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8289901][bookmark: _Toc360106001][bookmark: _Toc27446130][bookmark: _Toc27445948]4  玻璃栈道设计
[bookmark: _Toc18656][bookmark: _Toc18912][bookmark: _Toc28416][bookmark: _Toc8410][bookmark: _Toc11789][bookmark: _Toc17561][bookmark: _Toc21982][bookmark: _Toc38289902]4.1 一般规定
[bookmark: _Toc7058][bookmark: _Toc32306][bookmark: _Toc32184][bookmark: _Toc8642][bookmark: _Toc11583][bookmark: _Toc1340]4.1.1  玻璃栈道设计应采用以分项系数表达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
4.1.2  玻璃栈道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
4.1.3  玻璃栈道设计安全等级不应低于二级，结构重要性系数不应低于 1.0。
4.1.4  玻璃栈道设计应根据使用功能、建设条件、景观等要求，对栈道使用材料、结构体系等进行综合设计。
4.1.5 玻璃栈道设计应根据所处环境条件和设计使用年限进行耐久性设计，并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 50476 的要求。
[bookmark: _Toc38289903]4.2 岩土工程勘察
4.2.1  玻璃栈道设计和施工前必须进行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勘察可根据工程需要分阶段进行，包括选址勘察和详细勘察。
4.2.2  选址勘察应以搜集资料、工程地质测绘和现场调查为主。
4.2.3  选址勘察应重点分析评价下列内容：
1 不良地质作用的分布范围及其影响。特别对崩塌、滑坡不良地质作用的调查、分析和评价。
2 拟建场地的稳定性和工程建设的适宜性。
4.2.4  详细勘察前应取得下列图纸和资料：
1 工程设计总平面图。
2 工程规模、结构类型、基础形式、尺寸、荷载、栈道位置标高等设计要求。
4.2.5  应对崖壁岩体作出岩土工程评价，为结构设计提供工程地质依据和必要的设计参数，并提出相应建议。
4.2.6  玻璃栈道勘察应进行下列工作：
1查明不良地质作用的特征、成因、分布范围、发展趋势; 评价其对拟建场地的影响，提出防治措施的建议。
2查明场地范围内岩土层的类型、年代、成因、分布范围，及其物理、力学性质。
3对场地的地震效应进行评价，提供抗震设计所需参数。
4.2.7  详细勘察应以工程地质测绘和现场调查为主，辅以必要的室内试验工作。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程地质测绘和调查的范围，应包括场地及其附近地段。
2 测绘比例尺可选用 1:500～1:2000，条件复杂时，比例尺应适当放大；对工程有重要影响的地质体，如崩塌、滑坡、断层、软弱夹层等，可采用放大比例尺表示。
3 查明地形、地貎特征及与地层、构造、不良地质作用的关系，划分地貎单元。
4 查明岩石的年代、成因、性质、厚度和分布，应鉴定岩层的风化程度。
5 查明岩体结构类型、各种结构面的产状和性质，评价岩体完整程度。
6 查明岩溶、崩塌、滑坡等不良地质作用的形成、分布、形态、规模、发育程度及其对工程的影响。
7 应采取岩石试样，进行饱和单轴抗压强度试验和剪切试验，每种岩石不少于 6 组。
[bookmark: _Toc38289904]4.3 总体设计
4.3.1  玻璃栈道宜选取山体岩体完整性 II 级及以上，且表面应平整，无较大裂隙，俯视及远眺视野开阔的地段，应避开地质不良地段。
4.3.2  玻璃栈道主体可采用混凝土结构、钢结构。
4.3.3  悬挑梁悬挑长度不宜大于 3m，超过 3m 时应设支撑构件。悬挑梁处于中等风化岩石地段时应增加锚固深度。
4.3.4  悬挑梁抗震等级不宜低于三级，抗震设计应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规定。
[bookmark: _Toc38289905]4.4 荷载及组合
4.4.1  永久荷载应包括结构构件、围护构件、面层及装饰、固定设备、长期储物的自重以及其他按永久荷载考虑的荷载。
4.4.2  人群荷载标准值不应低于 3.5kN/m2。
4.4.3  基本风压、基本雪压和基本气温应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规定取值；基本风压应取 100 年重现期的风压值，并应考虑风荷载局部体形系数。
4.4.4  玻璃栈道结构设计应根据使用过程中在结构上可能同时出现的荷载，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分别进行荷载组合，并应取各自最不利的组合进行设计。
4.4.5  对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应按荷载的基本组合计算荷载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并应按下式进行设计：
γ0 Sd ≤Rd （4.4.5）
式中：γ0——结构重要性系数；γ0 不应小于 1.0；
Sd——荷载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应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中基本组合的公式确定；
Rd——结构构件抗力的设计值，应按相关建筑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确定。
4.4.6  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采用荷载的标准组合，并应按下式进行设计：
Sd ≤C	（4.4.6）
式中：Sd——荷载标准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应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中荷载的标准组合的公式确定；
C——结构或结构构件达到正常使用要求的规定限值，比如变形、裂缝、自振频率的限值，应按各有关建筑结构设计规范的规定采用
4.4.7  荷载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和荷载标准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Sd 具体表达式，及分项系数应符合《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要求。
[bookmark: _Toc38289906]4.5 结构设计
4.5.1  混凝土悬挑梁根部截面尺寸不宜小于 250mm×400mm，钢结构悬挑梁可采用方钢管或 H 钢，截面高度不宜小于 250mm。
4.5.2  混凝土悬挑梁应进行受弯承载力和斜截面受剪承载力检算，并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要求。
4.5.3  钢结构悬挑梁应进行抗弯强度、抗剪强度、折算应力、局部承压强度、整体和局部稳定的检算，并应符合《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要求。
4.5.4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悬挑梁的竖向位移最大值不应大于L/300。
注：L 为悬挑梁计算长度，为实际长度的 2 倍。
4.5.5  悬挑梁的锚固端嵌岩深度不宜小于 500mm，纵向受力钢筋锚固长度应满足受拉钢筋抗震锚固长度要求，钢筋锚固长度可从岩洞外边算起，且植入岩体的长度不宜小于 500mm；锚固岩层应为未风化岩，嵌岩深度应除去外层强风化岩层厚度。
4.5.6  嵌固岩体应满足局部承压、抗剪等各项承载力要求。钢筋锚固应满足抗拔承载力要求，拉拔试验应在施工现场进行。
[bookmark: _Toc38289907]4.6 栈道玻璃
4.6.1  玻璃板孔润及边缘均应进行机械磨边和倒棱，磨边宜细磨，倒棱宽度不宣小于1.Omm。
4.6.2  夹层玻璃的单片厚度相差不宜大于3mm，且夹层胶片厚度不应小于0.76mm。
4.6.3  玻璃板面挠度不应大于其跨度的1/200。
4.6.4  玻璃之间的接缝宽度不应小于6mm，采用的密封胶的位移能力应大于玻璃板缝位移量计算值。
4.6.5  玻璃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可采用中性硅酮结构胶，并应定期检查连接部位胶体的老化情况。应避免尖锐物体直接接触玻璃。
4.6.6  玻璃强度应取夹层玻璃的单片玻璃计算。
4.6.7  作用在夹层玻璃单片上的荷载应按下式计算：

             (4.6.7)
         

式中:i ————分配到第i片玻璃上的荷载基本组合设计值(N/mm2);
ti———— 第i片玻璃的厚度(mm)

te———— 夹层玻璃的等效厚度(mm)；
q————作用在玻璃上荷载基本组合设计值(N/mm2)。
4.6.8夹层玻璃的等效厚度te应按下式计算:

    (4.6.8)
式中:te夹层玻璃的等效厚度(mm);
t1,t2...,tn———— 分别为各单片玻璃的厚度(mm)，n为夹层玻璃的层数。
4.6.9夹层玻璃中的单层玻璃的最大应力可用有限元方法计算或
按下式计算:

                        (4.6.9)

式中————第i片玻璃的最大应力(N/mm2);

————作用于第i片玻璃上的荷载基本组合设计值(N/mm2)；

————矩形玻璃板短板边长(mm);
ti————玻璃的厚度(mm2)

————弯矩系数，可根据玻璃板短板与长边的长度之比按
表4.6.9取值。
表4.6.9四边支承玻璃板的弯矩数m
	a/b
	0.00 
	0.25 
	0.33 
	0.40 
	0.50 
	0.55 
	0.60 
	0.65 

	m
	0.1250 
	0.1230 
	0.1180 
	0.1115 
	0.1000 
	0.0934 
	0.0868 
	0.0804 

	a/b
	0.70 
	0.75 
	0.80 
	0.85 
	0.85 
	0.90 
	0.95 
	-

	m
	0.0742 
	0.0683 
	0.0628 
	0.0576 
	0.0528 
	0.0483 
	0.0442 
	-


注:a/b是玻璃板短边与长边的长度之比。
[bookmark: _Toc38289908]4.7 附属设施
4.7.1  伸缩缝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混凝土结构伸缩缝宽度不应大于 80mm，钢结构伸缩缝宽度不应大于 100mm。
2 伸缩缝最大间距，混凝土结构不应大于 30m，钢结构不应大于 50m。
3 山体存在较明显竖向裂隙处应设伸缩缝。
4.7.2  防护栏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临空侧防护栏高度不应低于 1.2m，栏杆踢脚板离地高度不应大于 0.1m。
2 栏杆宜采用垂直栏杆或栏板，杆件或栏板净距不应大于0.1m。
3 防护栏杆主体构件可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水平向外荷载取 2.5kN/m。
4 栏板采用玻璃材质时，应采用双层夹层钢化玻璃，单片玻璃厚度不应小于 6mm，胶片厚度不宜小于 1.14mm，并应根据玻璃厚度调整胶片厚度。
4.7.3  照明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照明设施宜采用集中控制，并按建筑使用条件和天然采光状况采取分区、分组控制措施。
2 当设置柱式照明灯具时，灯具高度宜大于 2.5m，不宜超过 3m。
4.7.4  防雷设施应符合《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的要求。
4.7.5  配套附属设施必须符合应急疏散及服务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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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8289909]5  施工及验收
[bookmark: _Toc38289910]5.1 一般规定
5.1.1 施工单位应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
5.1.2 施工现场应具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施工质量检验制度和综合施工质量水平评定考核制度。施工现场质量管理可按《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的要求进行检查记录。
5.1.3 玻璃栈道的施工，建设单位应履行监理职责。
5.1.4 玻璃栈道的施工质量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要材料、半成品、成品、建筑构配件、器具和设备应进行进场检验。凡涉及到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重要材料、产品，应按各专业工程施工规范、验收规范和设计文件等规定进行复验，并应经监理工程师检查认可。
2  各施工工序应按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每道施工工序完成后，经施工单位自检符合规定后，才能进行下道工序施工。各专业工种之间的相关工序应进行交接检验，并详细记录。
3  对于监理单位提出检查要求的重要工序，应经监理工程师检查认可，才能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5.1.5 施工单位应按照经过审批的设计文件进行施工。发生设计变更及工程洽商应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程序办理设计变更与工程洽商手续，并形成文件。严禁按未经批准的设计变更进行施工。
5.1.6 施工组织设计应按其审批程序报批。施工中需要修改或补充时，应履行原审批程序。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应符合《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 50502 的要求。对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单位应编制专项方案，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批和专家论证，并严格遵照执行。
5.1.7 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应进行安全隐患识别，针对安全隐患制定相应的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施工中必须建立技术与安全交底制度。作业前，主管施工技术人员必须向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与技术交底，并形成文件。
5.1.8 外购构件进场时必须有可追溯的产品标识，必须有出厂质量合格证或试验报告。进场时应按批号分批验收。
5.1.9 施工过程中，应及时对分部分项工程验收，保证符合设计要求。
5.1.10 工程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的基础上，按照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单位工程顺序进行。单位工程完成且经监理工程师预验收合格后，应由建设单位按相关规定组织工程验收。各项单位工程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及时组织竣工验收。
5.1.11 当专业验收规范对于工程中的验收项目未作出相应规定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监理、设计、施工等相关单位制定专项验收要求。涉及安全、节能、环境保护等项目的专项验收要求应由建设单位组织专家论证。
[bookmark: _Toc38289911]5.2 施工准备
5.2.1 施工前应根据玻璃栈道的构造和施工特点，有计划地做好技术、劳动力、构件加工、特殊机械设备的设计制作和必要的试验等施工准备工作。
5.2.2 施工现场应对自然危石进行清理，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后方可进行施工。如需进行山体加固，应编制加固方案并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5.2.3 工程施工使用的材料、产品和设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的规定。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进场时，应对其规格、型号、外观和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检查，并应按现行有关规定进行检验和复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材料进场后，应按种类、规格、批次分开贮存与堆放，并应标识明晰。
贮存与堆放条件不应影响材料品质。
5.2.4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按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调整抽样复验、试验数量，调整后的抽样复验、试验方案应由施工单位编制，并报监理单位审核确认。
1 同一项目中由相同施工单位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使用同一生产厂家的同品种、同规格、同批次的材料、构配件、设备；
2同一施工单位在现场加工的成品、半成品用于同一项目中的多个单位工程；
3在同一项目中，针对同一抽样对象已有检验成果可以重复利用。
5.2.5 开工前，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单位、勘察单位向施工单位移交现场测量控制桩、水准点，并形成文件。施工单位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施工测量方案，建立测量控制网。
5.2.6 开工前，应将工程划分为单位（子单位）、分部（子分部）、分项工程和检验批，作为施工控制的基础。
[bookmark: _Toc38289912]5.3 玻璃栈道施工
5.3.1   玻璃栈道施工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5.3.2   自然危石清理后方可进入施工程序。
5.3.3   应按照设计要求和岩石级别开凿相应尺寸梁洞，进行锚固施工。固锚岩层不应有强风化岩，嵌岩深度应除去外层强风化岩层。岩体风化较大地段应按照设计要求增加锚固深度。
5.3.4  锚固胶没有达到规范允许的强度时，严禁扰动。养生达到条件后，按设计要求进行抗拉拔试验。
[bookmark: _Toc38289913]5.4钢结构、玻璃结构、木结构、附属结构施工
5.4.1 钢结构工程施工应符合现行《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755 和《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2 的要求。
5.4.2 木结构工程施工应符合现行《木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772 的要求，施工质量应符合《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 的要求。
5.4.3 玻璃结构工程施工应符合现行《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 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进场材料必须符合质量要求，不得有设计不允许的瑕疵。
2  安装尺寸误差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严禁强力组装。
3  玻璃安装完毕后应采取保护措施。
5.4.4 附属结构工程施工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现行《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2 的要求。
[bookmark: _Toc38289914]5.5 验收
5.5.1  玻璃栈道工程施工质量应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1 工程质量验收均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2 参加景区玻璃栈道工程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格；
3 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4 对涉及结构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试块、试件及材料，应在进场时或施工中按规定进行见证检验；
5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监理单位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验收文件，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道工序；
6 对涉及结构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使用功能的重要分部工程，应在验收前按规定进行抽样检验；
7 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现场检查，并应共同确认。
5.5.2 玻璃栈道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符合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要求；
2 符合本标准和相关专业验收标准规范的规定。
5.5.3 工程质量验收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前，应由施工单位会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将工程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作为施工质量检查、验收的基础。
2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应按下列原则划分：
1)分部工程可按专业性质、工程部位确定；
2)当分部工程较大或较复杂时，可按材料种类、施工特点、施工程序、专业系统及类别将分部工程划分为若干子分部工程。
3)分项工程可按主要工种、材料、施工工艺、设备类别进行划分。
4)检验批可根据施工、质量控制和专业验收的需要，按工程量、施工段、变形缝进行划分。
3 工程的分部（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划分宜按现行《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2 的规定执行。规范未规定时，施工单位应在开工前会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共同确定。
5.5.4 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程质量验收除应执行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和《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2 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2 工程采用的主要材料、半成品、成品、构配件、器具和设备应按相关专业质量标准进行验收和按规定进行复验，并经监理工程师检查认可。凡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监理工程师应按规定进行平行检测、见证取样检测并确认合格。
3 各分项工程完成后应进行自检、交接检验，并形成文件。经监理工程师检查签认后，方可进行下一个分项工程施工。
4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监理工程师和相关单位进行隐蔽验收，确认合格后，形成隐蔽验收文件。
5检验批合格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主控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均应合格；
2)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合格。当采用计数抽样时，除有专门要求外，一般项目的合格点率应达到 80%及以上，且不合格点最大偏差值不得大于规定允许偏差值的 1.2 倍，并不得有严重缺陷。
3)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质量验收记录。
6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所含检验批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2)所含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完整。
7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所含分项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2)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3)有关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抽样检验结果应符合相应规定；
4)观感质量应符合要求。
8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所含分部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2)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3)所含分部工程中有关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检验资料应完整；
4)影响安全使用和周围环境的参数指标应符合规定；
5)观感质量应符合要求。
5.5.5 工程质量验收程序和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隐蔽工程由专业监理工程师负责验收。
2 检验批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专业工长等进行验收。
3 分项工程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等进行验收。关键分项工程及重要部位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质量负责人、设计单位专业设计人员等进行验收。
4 分部工程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专业监理工程师、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质量负责人等进行验收。
勘察、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和施工单位技术、质量部门负责人应参加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的验收。
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和施工单位技术、质量部门负责责人应参加主体结构工程的验收。
5 单位工程中的分包工程完工后，分包单位应对所承包的工程项目进行自检，并应按本标准规定的程序进行验收。验收时，总包单位应派人参加。分包单位应将所分包工程的质量控制资料整理完整，并移交给总包单位。
6 单位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自检。总监理工程师应组织各专业监理工程师对工程质量进行竣工预验收。存在施工质量问题时，应由施工单位整改。整改完毕后，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建设单位项目技术质量负责人、有关专业设计人员、总监理工程师和专业监理工程师、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参加工程验收。
7 工程竣工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验收组进行。验收组应由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与设施管理等单位的有关负责人组成，亦可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参加。工程竣工验收应在各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均合格后进行。当设计规定进行桥梁功能、荷载试验时，必须在荷载试验完成后进行。
8 工程竣工验收时可抽检单位工程的质量情况。
5.5.6 当玻璃栈道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时，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1 经返工或返修的检验批，应重新进行验收；
2 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检验批，应予以验收；
3 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核算认可能够满足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检验批，可予以验收；
4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的分项、分部工程，当满足安全及使用功能时，可按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文件的要求予以验收。
5.5.7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或重要使用要求的分部工程及单位工程，不得通过验收。
5.5.8 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应齐全完整。当部分资料缺失时，应委托有资质的的检测机构按有关标准进行相应的实体检验或抽样试验。
5.5.9 工程竣工验收时，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记录：
1 工程开工、竣工报告及批复文件；
2 工程设计变更文件、竣工图纸及相关设计文件；
3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
4 工程施工总结；
5 有关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
6 有关安全及功能的检验和见证检测项目检查记录；
7 有关观感质量检验项目检查记录；
8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9 单位工程所含各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10 分部工程所含各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11 分项工程所含各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12 强制性条文检验项目检查记录及证明文件；
13 隐蔽工程检验项目检查验收记录；
14 原材料、成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标志及性能检测报告；
15 不合格项的处理记录及验收记录；
16 重大质量、技术问题实施方案及验收记录；
17 其他有关文件和记录。
5.5.10 玻璃栈道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分项工程检验批验收记录、分项工程验收记录、 分部（子分部）工程验收记录、单位工程验收记录可按《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的有关规定执行；
2 单位（子单位）工程观感检查记录、 单位（子单位）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单位（子单位）工程安全和功能检验资料核查及主要功能抽查记录可按《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2 的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38289915]6 检测与评定
[bookmark: _Toc38289916]6.1 一般规定
6.1.1 对使用中的玻璃栈道应按本章规定进行检测评定。
6.1.2 玻璃栈道建成后，由风景名胜区栈道委员会组织专家对其进行检测评定，合格后方能对外开放。
6.1.3 玻璃栈道的检测评定分为因养护工作而进行的检测评定和核实结构承载能力而进行的检测评定。
6.1.4 玻璃栈道养护检测应包括经常性检查、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并进行技术状况评定。
6.1.5 有下列情况下之一时，应对既有玻璃悬索桥和玻璃栈道进行承载能力的检测和评定：
1 现行《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CJJ 99 规定的结构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
2 使用荷载发生改变；
3 遭受自然灾害后可能对结构安全产生影响；
4 其他影响结构安全的因素。
6.1.6 核实玻璃栈道结构承载能力的检测与评定时，应进行资料调查、现场检测和理论计算分析，必要时还应现场载荷试验，主要内容包括：
1 结构检测评定；
2 结构检算；
3 结构承载能力评定。
6.1.7 结构进行荷载试验前，应对结构进行检测，并对结构的承载能力进行检算。
6.1.8 有下列情况下之一时，应对结构应进行荷载试验：
1 结构检算的承载能力不满足要求，需借助荷载试验确定结构的实际承载能力的结构。
2 结构检算难以判定承载能力，需借助荷载试验确定实际承载能力的结构。
3 结构体系复杂需进行荷载试验的结构。
4 竣工验收要求进行荷载试验的结构。
6.1.9 玻璃栈道的承载能力评定应综合考虑结构检测结果及结构耐久性状况，能反映结构的实际状况，进行结构承载能力评定。
6.1.10 对玻璃栈道的检测与评定，尚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1 玻璃悬索桥应测定塔顶变位、桥面结构纵向线形及主缆线形。玻璃栈道应测桥面结构纵向线形。
2 塔顶的水平变位可采用悬挂垂球方法测量或采用极坐标法进行平面坐标测量。
3 结构纵向线形应按现行《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2 规定的方法执行。
4 玻璃悬索桥主缆线形宜在索夹位置处的主缆顶面布设测点，测量时应记录现场温度、风向和风速。
5 结构变位对桥梁结构安全的影响应按现行《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T H21 的规定进行评定；当结构变位对结构的安全或正常使用功能有影响时，应对结构的承载能力进行检算评定。
6.1.11 结构或构件耐久性的检测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钢筋混凝土碳化深度的检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 的规定执行。
2 钢筋混凝土中钢筋锈蚀的检测应根据测试条件和要求选择剔凿检测法、电化学测定法或者综合分析判定法，电化学测定方法和综合分析方法判定方法宜配合剔凿检测进行验证。检测方法应按《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 和《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评定标准》CECS 220 的规定执行。
3 钢筋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的检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 的规定执行。
4 混凝土电阻率的检测应按《城市桥梁检测与评定技术规范》CJJ/T 233 的规定执行。
5 钢筋混凝土构件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检测应按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 和《混凝土中钢筋检测技术规程》JGJ/T 152 的规定执行。
6 混凝土构件裂缝检测包括裂缝表面特征和裂缝深度，检测数量宜为全数普查，特殊情况下也可采用随机抽样方式进行。裂缝表面特征检测应包含裂缝部位、长度、开展方向、起始点、裂缝表面宽度等并绘制裂缝分布图；裂缝深度宜按现行《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784 和《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CECS21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处于变化发展中的裂缝应进行监测。
7 钢结构构件检测应包括钢材表观锈蚀情况、涂层厚度，检测应按现行《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 50621 的规定执行。
6.1.12悬挑梁的检测应按《城市桥梁检测与评定技术规范》CJJ/T233 的规定执行。
6.1.13 附属结构及设施检测应按《城市桥梁检测与评定技术规范》CJJ/T 233 的规定执行。
6.1.14 钢结构连接包括焊接、螺栓（铆钉）连接、高强螺栓连接，现场检测应按《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的规定执行。
6.1.15 结构自振频率检测及实测自振频率评价玻璃悬索桥与玻璃栈道的刚度变化应按《城市桥梁检测与评定技术规范》CJJ/T233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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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玻璃栈道的养护检测应按《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CJJ 99 和《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 H11 的规定执行。
6.2.2 玻璃栈道结构检测应包括地质及结构使用环境调查、材料强度检测、构件损伤检测、结构构件尺寸检测、结构构件变形检测、节点连接检测、结构耐久性检测、附属结构检测、钢结构连接检测。
6.2.3 地质及结构使用环境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对玻璃栈道所处的地质情况应进行调查；地质条件复杂或者调查资料不足时，宜进行工程地质勘查并应符合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勘查时不应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2 结构的使用环境调查包括使用期间气象条件及工作环境调查，应包括气温、湿度、干湿交替及冻融情况、腐蚀性物质等其他影响因素。
6.2.4 混凝土构件的尺寸检测应按《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规定执行。对于受到环境侵蚀和灾害影响的构件，其截面尺寸应在损伤最严重部位量测。钢结构构件的尺寸检测应按《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的规定执行。
6.2.5 混凝土构件和钢构件变形检测应按《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 的规定执行，观测操作应符合《建筑变形测量规程》JGJ/T 8 的规定。
6.2.6 采用锚杆进行施工的节点连接，应对锚杆锚入岩体深度、锚固抗拉拔力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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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玻璃栈道的养护技术评定应按《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CJJ 99 的规定执行，未作规定的应按《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 H11 的有关规定执行。
6.3.2 玻璃栈道结构承载能力的评定应考虑构件缺陷和损伤程度及耐久性状况的影响。
6.3.3 玻璃栈道结构构件承载能力的评定应包括持久状况下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状况下极限状态。
6.3.4 玻璃栈道承载力能力评定时，应以构件的几何尺寸、变位、材料强度、缺损程度的检测结果为依据，并考虑耐久性评定状况；建立的结构实体检算模型应能反映结构的整体，通过整体检算结果对结构承载能力进行评定，必要时还应结合荷载试验评定结果综合评定。
6.3.5 玻璃栈道结构检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构检算模型的建立，除原设计结构模型外，应根据结构及构件缺损检测评定结果和耐久性评定状况进行模型修正，结构的整体响应应与检测结果吻合。
2 结构承载能力检算采用的可变作用中的人群荷载，应符合本标准第 4 章的规定。
3 结构检算应包括结构的整体稳定性、控制截面和薄弱部位的检算。检算时应考虑空间效应，同时考虑施工过程中的不利影响。
4 玻璃栈道结构应重点对悬挑梁的受弯、受剪和受扭承载力及挠度进行检算；玻璃构件应按《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 的规定执行。
5 温度作用宜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 D60 的规定采用。栏杆水平承载力检算时，栏杆上的荷载应按本标准第 4 章的规定执行。
6 除本条 1～6 款规定的检算外，应按《城市桥梁检测与评定技术规范》CJJ/T 233 和《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 的规定执行。
6.3.6 玻璃栈道承载能力的评定应按《城市桥梁检测与评定技术规范》CJJ/T 233 的规定执行。当未做规定时应按《公路桥梁承载能力检测评定规程》JTG/T J21、《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范》JTG D64 和《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 的规定执行。
6.3.7 静力荷载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玻璃栈道的静力试验应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
2 静力试验前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3 静力试验测点布置和试验加载工况应能反应结构或构件受力的最不利特征。
6.3.8 静力荷载试验方法，可按本标准附录 D 的规定执行。
6.3.9 动力荷载试验方法，可按本标准附录 E 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38289919]7 运营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38289920]7.1 一般规定
7.1.1 本章适用于景区内竣工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的玻璃栈道的运营安全管理。
7.1.2 玻璃栈道的营运管理应按《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GB/T 19001 的要求，建立相应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保证营运安全、科学、规范地进行。
7.1.3玻璃栈道安全设施和管理应符合《旅游娱乐场所基础设施管理及服务规范》GB/T 26353 和《旅游景区服务指南》GB/T 26355 的规定。
7.1.4 景区运营必须落实责任主体，责任主体单位应当具备法律、法规和相关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规定的安全运营条件，并负责建立健全景区运营安全管理制度。
7.1.5 管理、养护单位必须明确负责玻璃栈道养护管理工作的分管行政领导和具体技术人员。
7.1.6 景区管理从业人员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培训。
7.1.7 应建立健全技术档案管理制度，推行电子信息管理，技术资料应由专人专柜保管。
[bookmark: _Toc38289921]7.2 安全管理措施
7.2.1 玻璃栈道护栏应安全可靠，应在危险处应加装防护装置。
7.2.2 景区玻璃栈道的出入口处应设有指示牌，标明道路的通行方向和地点，告知游客通行时应注意的事项。
7.2.3 危险处应设有醒目的警示牌。警示牌和指示牌上应包含中文及一种以上的外文翻译。指示牌和警示牌标注和说明应符合现行《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GB/T 10001.1 和 GB/T 10001.2 标准的规定。
7.2.4 玻璃悬索桥、玻璃栈道应保持洁净，应及时清扫树叶、沙土及影响游客通行的杂物。
7.2.5 严禁尖锐物体直接接触玻璃。
7.2.6 玻璃栈道在遭遇台风、大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和冰雪等自然灾害时，应临时封闭。灾情结束后，应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检查确认无危险后，方可重新开放。
7.2.7 玻璃栈道应严格控制进入人数，每平米人流量不宜超过 3 人或设计最大人流量。
7.2.8 在游客人数超过规定人数时，应安排专人对人员流量进行控制；出口、入口、标识标牌处增派工作人员，并结合游客中心广播进行安全疏导。
7.2.9 未经许可，玻璃栈道上严禁自行车、手推车等车辆通行。
[bookmark: _Toc38289922]7.3 风险管控
7.3.1 玻璃栈道入口处应设置必要的安检设备，对进入项目的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严禁携带危险物品和易燃易爆物品进入。
7.3.2 严禁游客以齐步、跳跃等危险方式通行，管理人员应在线路两端标明危险通行方式并提前告知游客。
7.3.3 在各主要路口、观景台和游客主要集聚区等区域设置全方位视频网络监控系统。随时掌握游客流量和信息，预防和追踪各类事件的发生。
7.3.4 玻璃悬索桥和玻璃栈道管理人员应加强巡回检查，常规巡查应在每天运营前、运营中和关闭后进行检查；重点巡查一周一次，要督促游客自觉遵守通行的有关规定，确保人员人身财产安全。
[bookmark: _Toc38289923]7.4 检测维护
7.4.1 玻璃栈道检查分为经常性检查、定期检测和特殊检测。
7.4.2 经常性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经常性检查包括下列项目：
1）玻璃栈道的外观检查，其主要内容包括： 
a 玻璃的平整性、裂纹、透视度和表面磨损；
b主要部位的污秽、破损、缺失、撞坏、断裂、脱漆等；
c 伸缩缝是否堵塞、破损、失效；
d锥坡、挡墙、护坡的开裂、坍塌、沉陷。
e玻璃栈道悬挑梁等主受力构件是开裂、破损；
f玻璃与主体结构连接部位胶体的老化情况。
2）玻璃栈道和玻璃悬索桥结构异常变化，如变形、沉降、位移等。
3）岩体的裂缝、位移、风化等影响岩体稳定性以及岩体上附着物（如树木、花草、砂石等）位移、脱落等情况。
4）各种警示标志、监控探头等附属设施完好情况。
2 经常性检查分为常规巡查和重点巡查，以目测方式并配以简单工具进行。如遇汛期或冰雪天气，应增加检查频次。
3 对巡查发现的普通病害，由巡查管理工程师估算缺损范围和养护工程量，提出相应维修措施，列入小修保养计划，由管护队根据轻重缓急组织维修；对重大安全隐患应及时上报景区管理部门，根据情况及时处置。
7.4.3 定期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定期检查包括下列项目：
1）人行玻璃栈道：玻璃、打胶部位、排水系统、护栏等；
2）上部结构：主梁、横梁、横向联系等；
3）下部结构：悬挑梁，及支座、盖梁、墩身、台帽、台身、翼墙、锥坡及沟壑冲刷情况等。
2 定期检测主要以目测结合仪器检测方式进行。检测周期宜为每年一次。
3 定期检测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进行。
4 检测结束后，应写出检测报告，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解决的措施，提出评定结构技术状况等级的建议。
7.4.4 特殊检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特殊检测应采用仪器设备进行检测，并辅以理论计算分析。检测评定应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和设计要求进行。
2 特殊检测由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专业检测机构进行。
3 检测结束后，应写出检测报告，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解决方案和措施。
7.4.5 依据检查结果，玻璃悬索桥或玻璃栈道结构技术状况类别分为一至五类：
1 一类：技术状况处于完好或良好状态，仅需对其进行日常保养维护；
2 二类：技术状况处于良好或较好状态，仅需对其进行小修保养；
3 三类：技术状况处于较差状态，个别重要构件有轻微缺损或部分次要构件有较严重缺损，但尚能维持正常使用；
4 四类：技术状况处于很差状态，部分重要构件有较严重缺损或部分次要构件有严重缺损，直接影响到结构使用；
5 五类：由于自然灾害或不可抗拒力量造成部分结构断裂、崩塌、完全损坏等状况。
7.4.6 玻璃栈道维护维修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维护维修分为小修保养、中修维护、大修加固和改建、重建工程:
1）对技术状况为一、二类的结构应及时进行日常保养或小修保养，防止出现明显病害；
2）对技术状况为三类的结构应及时进行中修维护，防止病害加快扩展，影响结构安全营运；
3）对技术状况为四类的结构，应及时采取管理措施，保证安全，并依据检测和论证分析结果，安排大修加固；
4）对技术状况为五类的结构，应立即组织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检测鉴定，聘请有资质的工程设计单位（或原设计单位）重新设计，进行重建或改建。
2 小修保养的主要内容包括：
1）沟壑处浆砌块石匀缝；
2）更换达到使用寿命的桥面玻璃；
3）更换固定玻璃的金属配件等；
4）更换扶手、栏板及相关的配件；
5）结构表面清洗、标志牌加色油漆等；
6）护栏维修、表面加漆等；
7）排水沟清理、疏通；
8）桥面泄水孔（管）堵塞、损坏等清理修理；
9）更换接部位老化的胶体；
10）其他需维修的项目。
3 对个别处轻微缺损的重要构件和较严重缺损的部分次要构件应进行中修维护。中修维护后，结构技术状况应恢复至一类状况。
4 对较严重缺损的部分重要部件和严重缺损的部分次要构件应进行大修加固。大修加固后，结构技术状况应恢复至二类及以上状况。
5 对部分严重损坏应重建或改建，重建或改建的结构完工后，结构技术状况应达到一类状况。
[bookmark: _Toc38289924]7.5 应急管理
7.5.1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应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遇到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景区主管部门立即向上级政府部门汇报，并启动应急预案，积极稳妥地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
7.5.2当遭遇气象灾害（热带风暴、雷暴大风、暴雨、雹灾、冰雪等）、地质灾害和地震灾害（崩塌、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裂缝、火山、地面沉降等）时，玻璃栈道应临时封闭，应采取下列措施：
1 遇到气象灾害后，应进行检查。如有发现灾损，应及时整理。特别注意显示牌、照明、通讯、航空障碍灯、避雷设施等是否有损伤。
2 遇到地质灾害和地震灾害后，应立即明灾情，确定毁坏部位及程度，尽快处理。
3 待灾情结束后，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检查，确认无危险后方可重新开放。
7.5.3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应在当地市、县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由景区主管部门具体负责。
7.5.4 管护部门应制定预防和处置因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而引起的坍塌事故和重大人员伤亡的应急预案，明确信息上报，分级响应，交通运输、物资准备、通信保障、救险救援、事故调查等工作职责和程序。应急预案应上报景区主管部门备案。

[bookmark: _Toc38289925]8 安全年检
8.1 建立安全年检制度，由栈道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每年进行安全检查，提出整改意见。


[bookmark: _Toc38289926]附录A 动力荷载试验
A.0.1 结构动力荷载试验的控制截面应根据结构振型特征和动力响应最大的原则确定。
A.0.2 动力试验工况荷载和加载位置可采用动力荷载试验效率进行控制。动力荷载试验效率应按式（A.0.2）计算：

           (A.0.2)
                       

式中：ηd——动力荷载试验效率，其值宜取高值，但不得大于 1；
Sdyn——在动力试验的实际工况荷载作用下，控制截面的最大内力或变位计算值；
Sk——控制荷载作用下，控制截面的最不利内力或变位计算值。
A.0.3 结构动力测试试验可采用跳梁法、跑梁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群跳动激振天桥试验时，跳动位置可按所测结构的振型确定；
2 群跑步或步行激振天桥试验时，应以不同的步速匀速通过桥梁。
A.0.4 动力放大系数应根据试验中不同速度下记录的动应变或动变位曲线进行分析，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A.0.4-1）


                                   （A.0.4-2）


              （A.0.4-3）


式中： μdyn —— 动力放大系数；
Sds —— 静态人群荷载作用下测点的最大变位或应变值；
Smax —— 动态人群荷载作用下测点的最大变位或应变值(波峰值)；
Smin —— 动态人群荷载作用下测点的最小变位或应变值(同周期的波谷值)。
A.0.5 结构刚度变化情况应根据实测自振频率值与基准频率值的比较进行评价。

[bookmark: _Toc38289927]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 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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